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九十四學年度上學期教師行政專業知能專修研習班(進階)
實施計畫草案
1、 依據：本中心94年度行事曆規劃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

(1) 提昇教師法令知識，促進行政運作及學校問題溝通處理技巧。

(2) 推動教師對當前教育政策之認識，強化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溝通管道，以提昇教育品質。

3、 研習對象：已修畢初階專修研習班或前學年度相關課程之各級學校教師，每校薦派一至二人參加，約錄取60名。
4、 研習日期：94年11月1日及2日計二日。
5、 研習地點：

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。（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二號，電話：2861-6942）
六 、課程表:課程講座有更動依網路公佈為準則
	九十四年度上學期教師行政專業知能中階專修研習班

	課程表
日期/星期
時間
單元課程
講座
11月1日
星期二
0900~1150
1班務說明與課程介紹

2解讀教育政策與對話

本中心
陳司長德華 

柯理事長文賢

1330~1610
教育政策與法案推動的策略
吳理事長忠泰 
11月2日
星期三
0900~1150
校園法律問題實務

及案例研討（中階）
楊處長益風 
1330~1515
綜合研討

吳局長清基

柯理事長文賢 
1520~1610
綜合座談
吳局長清基
柯理事長文賢 

本中心

備註：
　　承辦人姓名：王妙慧
　　電話：2861-6942#211　 



柒、薦派參與本次研習之教師，請學校同意于以公假並協助課務安排。
捌、研習時數：凡全程參與或請假未逾五分之一者，核予「電子研習護照」  研習核章12小時。
玖、報名截止日:94年10月15日,聯絡電話:28616942轉211王妙慧小姐
拾、本研習全程參與者，核予12小時之研習時數。

拾壹、本計劃呈奉  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